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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工办〔2009〕32号
关于做好选送五年来工会工作资料和

职工摄影作品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区总工会（工联会、工会工作委员会），各局（公司）、直属单位工会，市总各部门：

为了庆祝建国60周年，迎接即将在年底召开的苏州市工会第十四届代表大会，经研究，决定编印、制作五年来工会工作成果回顾为主要内容的宣传画册、影视宣传片，举办以“迎国庆”为主题的职工摄影展。现就做好有关工作资料和摄影作品的选送工作通知如下：
一、资料和作品基本要求

1.内容要求：资料和作品要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，宣传党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指导方针，反映五年来苏州工会在围绕大局、履行职能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，展示广大职工为投身苏州“两个率先”宏伟事业的辉煌业绩、奋斗足迹和精神风貌。主要包括领导关怀、工会组建、素质工程、劳动竞赛、权益保障、关爱职工、文体活动、工作创新、获奖情况等方面。

2.形式要求：工作资料包括图片和视频等数码影像资料、职工摄影作品、工会五年来的重点工作和特色工作的简要书面总结（为市总拍摄专题宣传片提供素材）。摄影作品一律为JPEG格式图片。

二、选送办法

1.选送数量：资料和作品由各级工会组织和市总机关各部门负责选送。各市选送工作资料图片不少于30幅，各区不少于15幅，各局（公司）、直属单位不少于5幅，市总机关各部门不少于10幅。各地、各单位和市总机关各部门均须报送简要书面总结各一份，视频资料数量不限。同时，各级工会要选送职工摄影作品，选送数量要求与工作资料相同。

2.报送方法：各类图片、文字材料电子版直接发送到苏州市总宣教部邮箱，纸质图片扫描成JPEG格式后发送。视频资料可将存储介质直接寄或送到苏州市总宣教部。每张图片及每段影像要有时间、地点、内容等情况的说明。

3.报送时间：2009年8月15日前。以后若有重要内容也可临时报送。

三、联系方式

联系部门：苏州市总工会宣教部，电话：65245019，邮箱：szghxjb＠126.com。

苏 州 市 总 工 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9年5月4日
1

